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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下一波居住的鑰匙：合作住宅與住宅合作社 
 

 

詹 竣 傑 
 

OURs 都市改革組織誕生自 1989 年

無殼蝸牛運動，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都市

與住宅民間倡議團體1。自 2010 年開始，

OURs 鎖定住宅政策，並與夥伴團體（如

崔媽媽基金會、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共同

推動居住改革運動，例如：社會住宅、租

金補貼、實價登錄、房地合一稅等。雖然

我們相當的努力，但房價修正與社會住宅

興辦的速度不如青年人的期待，我們有沒

有機會自我組織起來，讓住宅更安居且可

負擔？ 

同時，面對高齡少子化、單身家戶比

例逐漸上升、居住品味多元化、共享經濟

當道、三代同堂的血緣家庭關係逐漸被社

群生活取代等狀況下，由民間業者蓋的一

般商品住宅或政府興建的社會住宅無法

符合其需求，必須積極找尋第三種選擇。 

藉此，合作住宅（cohousing）的需求

應運而生。合作住宅並無學術上的統一定

義，而是泛指一種強調共同價值自發組織

的社群，透過形塑共識、共同出資、參與

                                                 
1 https://ours.org.tw/ 

興建、民主營運等過程，打造符合其需求

的可負擔住宅社區，回應社會共享的需

求。 

不同於市場住宅與社會住宅，合作住

宅是先找人（組織社群）再有房子。世界

公認的第一個合作住宅，是丹麥哥本哈根

Sættedammen 社區，由 50 個秉持共同兒

童教養理念的家庭，於 1972 年籌組興

建。其後此居住模式逐步拓展至歐洲（北

歐、德國等）、美洲（美國、加拿大）、

亞太（澳洲、日、韓）等，並持續發展中。 

 

圖 1 丹麥 Sættedammen 社區，為國際公

認第一個合作住宅社區，運作迄今。 

（資料來源：https://www.pinterest.co. 

uk/pin/1308859328922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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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合作住宅有協

會、公司或合作社等運作模式。然而，台

灣的住宅買賣市場過於商品化，炒作囤積

已成為民怨之首，要達成合作住宅願景，

從住宅登記、運作機制跟政策正當性來

看，合作社是相對合適的主體： 

1. 將土地與房屋登記於合作社名下，可

兼具居住權保障、維繫社區運作與防

止產權外流。 

不同於社會大眾習以為常的所有權

制度，合作住宅的入住者以合作社對應股

金的形式入住2。雖然入住者無土地與住

宅所有權，但可擁有穩定居住權。此外，

根據《合作社法》規定，股金不得隨意於

市場出售，所以可以避股金外流。股金不

外流，土地與住宅也不流入市場。當住戶

有一天遷出時，退回相對應的股金，並由

合作社找尋下一個認同相同理念的住

戶，也能確保社區與社群持續運作。 

2. 合作社的機制中，決策與佔股較為民

主。 

如果合作社的會員有共同經營的理

念與共識，依《合作社法》第十七條，社

員認購社股，至多不得超過總股金百分之

二十，且股金與社員權益區分。《合作社

法》第四十八條與第四十九條規定，無論

股金多少，社員皆為一人一票（表決權），

                                                 
2 例如：土地與房屋總值一千萬，由十位入住，一位

將繳納一百萬元股金。 

社員大會應有全體社員過半之人數出席

始得開會；出席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社

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

或章程者，於決議一個月後，以書面請求

該主管機關撤銷決議。 

3. 政府機關有協助之責。 

合作事業是唯一明訂須政府積極協

助的事業，依《憲法》第一四五條「合作

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且《合作

社法》第五十四之二條明訂中央主管機關

可訂定相關輔導獎勵辦法。換言之，於法

有據，剩下的就是相關主管機關的意願罷

了。此外，主管機關對於合作社亦有監

督、解散、清算等管理機制，相關法令架

構相對完善。 

秉持著 OURs 一貫的倡議與組織經

驗，自 2018 年起，我們積極作了一系列

的作為： 

1. 教育推廣 

德國合作住宅國際參訪（2018）、《合

作宅一起紀錄片》、翻譯出書台灣第一本

合作住宅專書《合作住宅指南》，已販售

超過 2,000 本。 

2. 組織團體 

在推廣的過程中，大家總是好奇「真

的有人要做嗎？」OURs 起頭，積極將台

灣想做合作住宅的夥伴凝結起來，成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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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住宅合作社與合作住宅之比較（資料來源：OURs） 
 

圖 3 合作宅一起巡迴放映，截至 2021 年

9 月，已撥放超過 25 場（700 人次）

（資料來源：OURs） 
 

 

圖 4 推展合作社怠惰違憲，要求監察院

調查糾正記者會（資料來源：OURs） 
圖 5 《互住時代：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

合作住宅》書封（資料來源：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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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住宅推動聯盟3，約每一季共同聚會一

次，討論政策倡議以及交換相互的經驗，

打造一個互助的平台。 

3. 政策倡議 

由於合作住宅的議題尚未完全開

展，OURs 積極邀請其他合作社4，共同倡

議台灣的合作事業發展，並前去監察院申

請調查。目前，已正式立案，期望對合作

事業的發展注入活水。 

當然，我們的願景是期待政府對於合

作住宅有完整機制，例如：土地釋出、融

資貸款、諮詢培力等。從 OURs 的倡議經

驗來看，雖然內部早已擬定法令與機制建

議，但整體社會對於合作住宅的理解尚

淺，急需積極的教育推廣、樹立實驗案例

與打造整體論述等。具體來說，必須從共

融（inclusion）的角度切入，讓合作住宅

                                                 
3 包含保證責任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有限責

任新北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有限責任台中市友

善住宅公用合作社、有限責任常樂苑住宅公用合作

社、有限責任高雄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有限責

任樂齡住宅公用合作社、幸福家園實驗社區、楓生

共居公寓。 

4 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中華民國儲蓄互助

協會、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灣勞工陣

線、台中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台北市種子清潔

勞動合作社、台灣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台灣綠主

張綠電生產合作社、宜蘭縣無過生活社區合作社、

高雄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國立東華大學員生消

費合作社、常樂苑住宅公用合作社（籌備中）、新

北市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臺北市育坊社區照護勞

動合作社、臺灣食在安心農產運銷合作社、樂齡住

宅公用合作社、花蓮縣東華校園儲蓄互助社、基隆

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 

不僅是「這裡有一批好便宜的房子」，不

再只是單純居住，而是韌性社區、減輕政

府負擔、互助連帶、社會創新、永續發展、

社會混和、共享經濟、非炒作使用等理念

的園地。如此，民間與政府對於合作住宅

的支持才更具正當性與必要性。正巧，

OURs於 2021年 10月份出版第二本書《互

住時代：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作住宅》

介紹歐洲 11 個來自最新的共融居住實驗

案例以及創新政策機制，有興趣的夥伴，

請繼續支持我們！ 

合作住宅的落實道阻且長，但我們相

信，只要方向對了，路就不遠。捲動社會

討論，勇於打造不同的想像，可負擔的共

生社區就在眼前。 
 

 

 

 

 

 

 

 

 

 

 

 

 

 

〈本文作者詹竣傑係 OURs 都市改革組

織辦公室主任〉 


